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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

員、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海岸巡防人員及移民

行政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 
等 别：四等考試 
類科組：法院書記官 
科 目：行政法概要 
 
一、某甲係臺北地檢署委任第四職等至第五職等三等書記官，其前應 106 年公務人員薦任升官等

考試及格，自 107 年 1 月起取得薦任第六職等之任用資格。依法務部實施人事責任制度要點

第 3 點及第 5 點規定，臺灣高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書記官之任免案，係由高

檢署檢察長決定。107、108 年臺北地檢署考量某甲考績（等次）仍有改善空間，故未建請高

檢署陞任其為該署薦任第六職等至第七職等二等書記官。嗣 109 年 5 月臺北地檢署審認某甲

工作表現呈穩定進步趨勢，以派免建議函 A，建請高檢署核派其為二等書記官，同年 6 月高

檢署以 B 函函復予以緩議並會請某甲知悉。某甲另於 109 年 6 月以申請書向高檢署請求自

107 年陞任為二等書記官，經該署於 109 年 7 月以 C 函函復重申上開該署 B 函之意旨予以緩

議。某甲不服上開高檢署 B 函及 C 函，認 B 函未於 109 年陞任其為二等書記官，C 函否准其

請求自 107 年陞任為二等書記官之申請，於 109 年 7 月 25 日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

起復審，主張 B、C 二函均違法侵害其陞任之權利，請求撤銷該二函。試問：B、C 二函之法

律性質與效力為何?某甲之主張是否有理由?（25 分） 
【參考法條】 

司法人員人事條例第 1 條；「司法人員人事事項，依本條例之規定；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

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7 條第 1 項：「各機關辦理本機關人員之陞任，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

忠誠，並依擬陞任職務所需知能，就考試、學歷、職務歷練、訓練、進修、年資、考績

（成）、獎懲及發展潛能等項目，訂定標準，評定分數，並得視職缺之職責程度及業務性

質，對具有基層服務年資或持有職業證照者酌予加分。必要時，得舉行面試或測驗。如係主

管職務，並應評核其領導能力。 
考題難易：偏難**** 
破題關鍵：關於否準公務人員陞遷之上級回函性質、得否爭訟救濟 
法條實務：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5 條、北高行 91 訴字 2542 號判決、105 公審決字第 0326 、

0356 號復審決定、釋字 785 
課本出處：程怡行政法總論頁 2-195、196 
【擬答】 

題示涉及 B 函及 C 函之法律性質及效力，以及職務命令之可司法性爭議，兹依題示分析說明

如後： 
 
公文之意涵： 
意義：所謂「公文」是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與性質如何的一切資

料。A 機關與 B 機關或人民往來之公文書、機關內部通行文書，以及公文以外之文書

而與公務有關係者，均包括在內。 
類別：  
大分為「令」、「呈」、「咨」、「函」、「公告」、「其他公文」，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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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見「函」，各機關處理公務有下列情形使用： 
上級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有所指示、交辦、批復時。 
下級機關對上級機關有所請求或報告時。 
同級機關或不相隸屬機關間行文時。 
民眾與機關間之申請或答復時。 

行政作用之內部行為： 
行政規則：上級行政機關對所屬下級機關或相關首長對所屬公務人員，就機關內部職

務之分配、細部之組織、執行業務之程序、適用法律與行使裁量權等事項，所下達非

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性、抽象性規定。 
內部指令：在公行政內部行為中，單純的對個別事項加以處理之規定，例如：公布法

令、任免官吏以及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之訓令、指示等所發布之命令、機關內部各單

位間之會簽意見或機關間交換意見之行文等，均屬之。 
題示分析： 
題示 B 函係由高檢署針對臺北地檢署所為之派免建議函Ａ所為之復文之函復者，其內容

為對下級機關所為之指示、批復，有關其建議公務員甲陞遷一案之意見交換及文書往

來。該函係公行政內部（高檢署與臺北地檢署），機關間就公務員陞遷案之內部意件交

換之內部指令。核其性質應為內部行為（機關間公文往來之意見交換），雖會請某甲知

悉，惟並非做成決定之對外公文書（行政處分）而對甲生直接之法效果，故公務員甲不

得對之爭訟不服，甲之主張無理由。 
題示 C 函之法律性質為上級機關對其所屬公務人員請求陞遷之否准，實務見解其性質為不

具行政處分性質之內部管理處置，即職務命令;惟職務命令之可司法性依實務見解則有爭

議，說明如下： 
調職： 
意義：公務員服公職期間由機關首長變動其職位或調整其任務而言。 
調職在德國定位為行政處分，得提出行政爭訟，我國則區分不同情形： 
屬不同機關之間的調動，定位為行政處分。 
雖屬同一機關內，惟若改變職等或職系或影響公務員權益者，則非單純之內部管理

措施，而係行政處分。 
如非職位調動而僅係調整任務，係機關首長權限所為，而認為係內部單純管理措

施，故不得提出行政爭訟救濟。惟學者參照德國實務見解認為（可依保障法申訴、

再申訴）仍得依行政訴訟法第 8 條提起一般給付之訴請求審查該公權力行為之合法

性，是否有裁量濫用之情形;但我國實務見解則採否定（參照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年訴字第 2542 號判決）。 

實務見解有關職務命令之可司法性：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年訴字第 2542 號判決： 
就內部職務命令提起一般給付訴訟，認為不具可司法性。 
認為公務員對於應執行之具體職務，並無公法上請求權以主張，蓋公務員有服從長

官依機關勤務需要而分派職務之義務，也不能向機關長官請求派任具體職務，故如

提起行政訴訟，自應認其無公法上權利保護之必要。 
大法官釋字第 611 號解釋：憲法第 18 條保障人民服公職之權利，包括公務人員任職後

依法晉敘陞遷之權，晉敘陞遷之重要內容應以法律定之。主管機關依法律授權訂定細

則時，為適用相關任用及晉敘之規定而作補充性之解釋，如無違於一般法律解釋方

法，於符合相關憲法原則及法律意旨之限度內，即與法律保留原則無所牴觸。（學者

則由憲法對公務人員制度性保障之精神論述，如不涉及陞遷則形成權利保障之漏洞，



公職王歷屆試題 （109 司法特考） 

共 7 頁 第 3 頁       全國最大公教職網站 https：//www.public.com.tw 

 

而認公務人員申請陞遷遭否准，應認其權利有受侵害之可能，而視之為行政處分，公

務人員救濟得針對該處分提復審、行政訴訟。德國聯邦行政法院則一向認為侵害未陞

遷者權益者，為拒絕陞遷之處分。） 
大法官釋字第 785 號解釋：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

員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

有主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

因其公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救濟途徑之保障，中華民國 92 年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 78 條及第 84 條規定，並不排除公務

人員認其權利受違法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

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請求救濟，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均尚無違背。

（解釋理由書：至於是否違法，侵害公務人員之權利，則仍須根據行政訴訟法或其他

相關法律之規定，依個案具體判斷，尤應整體考量行政機關所採取措施之目的、性質

以及干預之程度，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謂構成權利之侵害。） 
題示分析： 
題示之 C 函應為高檢署對甲請求陞遷之否准，應係職務命令，則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91 年訴字第 2542 號判決，申訴、再申訴後不得再行提起一般給付之訴，因其並無公

法上之請求權，由此看來則甲之主張無理由。 
惟依釋字第 611 號保障陞遷之權利亦為公務人員制度性保障之一環，另釋字第 785

號，亦肯認申訴、再申訴後，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則甲

之主張非無理由。 
小結： 
綜上所述，在法無明文規範之下，應依最新實務見解大法官釋字第 785 號解釋予提起行

政訴訟（一般給付訴訟）救濟之機會;惟仍須依個案判斷，如屬顯然輕微之干預，即難構

成權利之侵害。 
結語： 
綜上所述，題示甲請求撤銷 B、C 二函無理由，蓋 B 函係內部公文書，不得對之爭訟 C 函

則係否准陞遷請求之職務命令（非處分），若基於大法官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旨，權利保

障下得予其提一般給付訴訟，非撤銷訴訟救濟之。 
二、某甲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候補法官，其於 108 年間，數次前往臺南市某海產店 A，排隊領取

未限定領取資格之便當，並曾於 A 遇見某乙，某乙上前與某甲攀談其承辦案件之內容且發生

爭執，某甲未慎思某乙何以至 A 並與其接觸，嗣後仍再次前往 A 排隊領取便當，同年 11、
12 月間某乙檢附某甲於 A 領取便當之照片 8 張等相關資料，向臺南地方法院檢舉某甲有不當

排隊領取愛心便當行為，案經臺南地院政風室奉示調查屬實，並經該院法官自律委員會審議

後，認某甲所為前開行為易損及司法形象，未謹言慎行，廉潔自持，有違法官倫理規範，乃

依法官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由臺南地院院長於

109 年 7 月於院長室以口頭命令促其注意。某甲不服，認該口頭命令違法且不當，主張其無

違反法官倫理規範規定而有自律之必要情事，擬提起救濟請求撤銷臺南地院對其作成之職務

監督處分。試問：依我國現制及實務，某甲應如何提起救濟?其主張是否有理由?（25 分） 
【參考法條】 

法官法 
第 1 條第 2 項：「法官與國家之關係為法官特別任用關係。」 
第 20 條：「法官之職務監督，依下列規定：……十、地方法院院長監督該法院及其分院法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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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前條所定職務監督權人，對於被監督之法官得為下列處分：一、關

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促其注意。……」 
各級法院法官自律實施辦法 
第 2 條第 1 項：「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應設法官自律委員會……，辦理本院法官之自律事件，

以維護法官優良之品德操守及敬業精神，提升司法形象。」 
第 6 條第 1 項：「各級法院院長或法官三人以上，於本院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檢具相

關資料，送交自律會審議：……十、其他違反法官倫理規範而有自律之必要。」 
第 12 條第 1 項：「自律會經審議認為法官有第六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情形者，得為下列決議：

一、建議職務監督權人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發命令促其注意。……」 
法官倫理規範 
第 5 條：「法官應保有高尚品格，謹言慎行，廉潔自恃，避免有不當或易被認為損及司法形

象之行為。」 
法官法施行細則 
第 17 條第 1 項：「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發命令促其注意，指職務監督權人對於

被監督法官以口頭或書面給予指示、糾正、飭令注意或以其他適當方式為之。」 
考題難易：難*** 
破題關鍵：關於甲侯補法官遭服務機關依法官法、以法官違反倫理規範為由，由法院院長以口

頭命令促其注意，甲不服得否救濟、及其主張由無理由 
法條實務：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釋字 785 、最高行政法院 109 年度判字第 350 號判決参

照 
課本出處：程怡行政法總論頁 2-183、184，行政法秒訴記憶頁 60 
【擬答】 

法官與檢察官為司法人員，本即為公務人員保障法之適用對象，除特別規定，如身分保障事

項、法官不服司法院之人事職務處分以及職務監督權人影響法官審判獨立之職務監督，應優

先依法官法規定，循異議、職務法庭起訴等規定救濟外，其他由上級長官或監督機關對司法

人員所為人事行政措施或處分之事件，仍有公務人員保障法之適用，兹依題示之我國現制及

實務，分析說明如後： 
法官行政責任之職務監督處分及其救濟之法制規定： 
法官之行政責任，依法官法之規定可分為二：職務監督處分與懲戒處分，依違失情節是

否重大而定，輕者為前者，重者為後者。 
職務監督處分之類型有二（狹義見解）： 
促其注意處分：關於職務上之事項，得發命令促其注意。 
警告處分：違反職務上之義務、怠於執行職務或言行不檢者，加以警告。 
法官對職務監督處分不服救濟程序： 
公務人員保障法規定之申訴、再申訴救濟：職務監督處分，如未危及審判獨立，對之

不服應如何救濟，法官法及相關子法均無明文規定，依現行實務運作，係將之定位為

機關所為管理措施，而循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人員對於服務機關

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依本法提起申

訴、再申訴。並依同法第 78 條第 1 項規定，申訴之提起，應於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

件之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服務機關為之。不服服務機關之函復者，得於復

函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保訓會提起再申訴。實務上解釋認為至此全部程序已告

終結且確定，不得對再申訴決定再行救濟（參見最高行政法院 95 年裁字第 2146 號裁

定）。惟至大法官釋字第 785 號解釋作出，則肯認申訴、再申訴之後續爭訟權利之保

障（最高行政法院 109 年判字第 350 號判決亦肯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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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官法規定之救濟：職務監督處分，如有危及審判獨立，法官法則有明文規定其救

濟方式。依法官法第 19 條第 2 項、第 47 條第 1 項第 3 款、第 53 條第 2 項、第 54 條

規定，受處分之法官如認職務監督影響審判獨立時，應於監督行為完成之翌日起三十

日內，以書面附具理由向職務監督權人所屬之機關提出異議。該機關應於受理異議之

日起三十日內，作成決定。且該決定，應依原決定程序為決議。如對該異議決定再有

不服，應於決定書送達翌日起三十日內，向職務法庭起訴，如該機關未於受理異議之

日起三十日內作成決定，受處分法官得逕向職務法庭起訴。 
實務見解： 
大法官釋字第 785 號解釋：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意旨，人民因其公務人員

身分，與其服務機關或人事主管機關發生公法上爭議，認其權利遭受違法侵害，或有主

張權利之必要，自得按相關措施與爭議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並不因其公

務人員身分而異其公法上爭議之訴訟途徑之保障。中華民國 92 年 5 月 28 日修正公布之

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第 1 項、第 78 條及第 84 條規定，並不排除公務人員認其權利受

違法侵害或有主張其權利之必要時，原即得按相關措施之性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

訟，請求救濟，與憲法第 16 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違背。 
最高行政法院 109 年度判字第 350 號判決：亦肯認大法官釋字第 785 號解釋意旨，有權

利即有救濟之原則，洵屬有據。（該判決發回原審，併依同一訴訟程序審理。） 
題示分析： 
題示臺南地院院長依法官法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及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

於 109 年 7 月以口頭命令促甲注意係職務監督處分中之「促其注意處分」，甲對該職務

監督處分不服者，其救濟之程序視該處分是否有危及審判獨立，若危及審判獨立者，應

依法官法明文之救濟，提出異議，不服異議決定，再向職務法庭起訴。 
惟題示甲所受之促其注意處分未危及審判獨立，依實務（法官法未有明文規定）之現行

運作將「促其注意處分」者定位為機關所為之管理措施，故應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77 條

第 1 項，申訴、再申訴之程序救濟，且依舊實務，申訴、再申訴後認為全部程序已告終

結且確定，不得再行爭訟救濟。 
但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785 號解釋之意旨，認申訴、再申訴後，仍得依相關措施之性

質，依法提起相應之行政訴訟以為救濟之下（最高行政法院 109 年判字第 350 號判決亦

採之），題示職務監督處分之「促其注意處分者」亦係臺南地院針對甲之職務上事項

（具體事件）促其注意之行為，應係行政程序法第 92 條第 1 項之行政處分者，則甲認其

違法侵害其權益者應依行政訴訟法第 4 條提撤銷訴訟請求撤銷該職務監督處分。 
結語： 
綜上所述，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法理，甲得提撤銷訴訟救濟之，故題示甲之主張有理

由，應申訴（臺南地院）、再申訴（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撤銷訴訟（該管行政

法院）救濟之。 
三、衛生福利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護理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

畫實施辦法」，請說明本辦法之法律性質、意涵及效カ。（25 分） 
考題難易：易* 
破題關鍵：法規命命的意涵、效力 
法條實務：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規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7 條 
課本出處：程怡行政法總論頁 3-9、10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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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涉及法規命命的意涵、效力（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規定），依題示事實說明如下： 
法規命命的意涵與效力：依行政程序法第 150 條規定，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

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法規

命令之內容應明列其法律授權之依據，並不得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立法精神。又依中央

法規標準法第 3 條規定，各機關發布之命令，得依其性質，稱規程、規則、細則、辦法、

綱要、標準或準則。 
題示衛生福利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訂定之「護理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

維護計畫實施辦法」之法律性質係法規命令：題示「護理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實施辦法」，係行政機關之衛生服利部，依公法之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7 條第 3 項規定之授

權，針對一般、抽象事項之護理機構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實施，訂定相關之辦法，

法律性質係屬上開法規命令之性質。 
 

四、銓敘部 108 年 5 月 1 日部法一字第 1084812105 號函：「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法令兼職者，

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本部 87 年 4 月 16 日台法二字第 1611027 號書函、本部 99 年 3 月

31 日部法一字第 0993185240 號書函意旨，公務員無論係奉派或應邀至傳播媒體參加節目或

專訪，倘與本職業務有關，且經服務機關認屬執行其本職業務之一部分，即與服務法第 14 條

兼職規定無涉，又既屬執行本職業務，公務員本不得另為支薪。上開所稱不得支薪，當係指

不得支領具過期性質、經常性性質（如以週薪、月薪等核計方式給與）之金錢給付。」請說

明本號函之法律性質、意涵及效力。（25 分） 
考題難易：易* 
破題關鍵：行政規則的意涵、效力 
法條實務：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287 號解釋 
課本出處：程怡行政法總論頁 3-21、22、23、24、26、27 
【擬答】 

本題涉及解釋性行政規則（釋示、解釋函令）的意義、意涵、效力（行政程序法第 159、、

釋字 287 號解釋），依題示事實說明如下： 
解釋性行政規則（釋示、解釋函令）的意涵與效力： 
意涵：依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規定，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

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

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 
行政規則包括下列各款之規定︰ 
一、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理方式、人事管理等一般性規定。 
二、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

規定及裁量基準。如闡明法規疑義之解釋函令、釋示（司法院釋字 287 號解釋：行

政主管機關就行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起有

其適用。惟在後之釋示如與在前之釋示不一致時，在前之釋示並非當然錯誤，於後

釋示發布前，依前釋示所為之行政處分已確定者，除前釋示確有違法之情形外，為

維持法律秩序之安定，應不受後釋示之影響）。 
效力：有直接對內、間接對外之效力（經由平等原則、行政自我拘束原則、信賴保護原

則產生）。 
題示銓敘部 108 年 5 月 1 日部法一字第 1084812105 號函之性質係、解釋性行政規則（釋

示、解釋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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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示銓敘部 108 年 5 月 1 日部法一字第 1084812105 號函，係解釋公務員服務法（以下簡稱

服務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公務員除法令所規定外，不得兼任他項公職或業務。其依

法令兼職者，不得兼薪及兼領公費。』本部 87 年 4 月 16 日台法二字第 1611027 號書函、

本部 99 年 3 月 31 日部法一字第 0993185240 號書函意旨，公務員無論係奉派或應邀至傳播

媒體參加節目或專訪，倘與本職業務有關，且經服務機關認屬執行其本職業務之一部分，

即與服務法第 14 條兼職規定無涉，又既屬執行本職業務，公務員本不得另為支薪。上開所

稱不得支薪，當係指不得支領具過期性質、經常性性質（如以週薪、月薪等核計方式給

與）之金錢給付。」依上開解釋性行政規則（釋示、解釋函令）的意涵與效力之說明，法

律性質係屬解釋性行政規則（釋示、解釋函令）。 
 


